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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与旅游学院年度考核推优评选办法（试行）
文旅〔2026〕1 号

为进一步规范文化与旅游学院年度考核及推优评选工作，激励
广大教职工争做“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

心”的“四有”好教师，不断增强职业荣誉感，立足本职、敬业奉献，
努力提高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水平，根据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
规定》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》《学校关于做好年度考核工

作的通知》精神、《学校师德师风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
精神、《学校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办法》精神要求，经
文化与旅游学院党政联席会议（2026 年第 2次）研究同意，特制定

我院年度考核及推优评选办法（试行），请遵照执行。
一、组织领导
成立文化与旅游学院年度考核推优工作小组。

组 长：院长 党总支书记
副组长：副院长 党总支副书记
下设考核推优评选工作办公室。办公室设在文化与旅游学院综

合办，由综合秘书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开展具体工作。
二、评选原则
在师德师风考核合格以上，坚持以下评选原则。

（一）坚持民主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；
（二）坚持实事求是、优中选优的原则；
（三）坚持贡献第一、激励导向、动态发展的原则。

三、考核评选具体要求
年度考核内容、考核等次和考核标准、推优评选数量等按《学

校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》要求实施。

四、考核评选方法和程序
1.文化与旅游学院年度考核推优评选工作小组召开专题会议，

根据评选原则，本着年度学院工作导向和实际成果绩效以及学校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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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的优秀指标数量，研究决定当年度推优方式，并组织安排执行。
2.具体执行办法按《学校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》要求开

展。主要包括：由考核组牵头人组织考核，在平时考核的基础上，

采取个人总结述职，民主评议等程序进行。
3.文化与旅游学院年度考核推优评选工作小组对考核结果进行

审核和公示。公示期为 3个工作日。

4.公示无异议后，由评选工作办公室报学校人事处。公示有异
议的，由我院党总支纪检委负责调查处理，提出处理意见，报文化
与旅游学院年度考核推优评选工作小组研究决定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实施，由文化与旅游学院负责解释。
在实施过程中，可根据学院的发展实际和上级有关政策要求，及时
进行调整完善。

文化与旅游学院

2026 年 1 月 19 日


